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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公務員服勤
實施辦法草案 

名稱 說明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

公務員服勤實施辦法 

一、依一百十一年○月○日修正公布之

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

二條第三項規定，有關公務員延長辦

公時數之例外規定，由總統府、國家

安全會議及五院訂定；同條第六項規

定，輪班輪休人員勤休相關事項，由

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及五院訂定，

或授權所屬機關（構）定之。 

二、本辦法之規範對象為行政院與所屬

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公務員，爰

據以訂定本辦法名稱。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公務員服務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十二條第三項及第六項

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之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指行政

院及所屬二級機關、獨立機關、直轄市

政府、直轄市議會、縣（市）政府及縣

（市）議會。 

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之定義。 

第三條 各機關（構）得視業務實際需

要，在不影響民眾洽公、不降低行政效

率、不變更本法第十二條規定之每日

辦公時數下，彈性調整辦公時間。 

現行各機關（構）得於不變更每日辦公時

數下，彈性調整上下班時間，爰參酌修正

前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一條第三項授權訂

定之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以下

簡稱週休二日辦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

予以定明。 

第四條 公務員為搶救重大災害、處理

緊急或重大突發事件、辦理重大專案

業務之延長辦公時數，連同正常辦公

時數，每日不得超過十四小時；延長辦

公時數，每月不得超過八十小時。但經

主管機關報行政院同意者，延長辦公

時數每三個月不得超過二百四十小

時。 

公務員為辦理季節性、週期性工

一、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公務

員正常辦公時間應為每日八小時、

每週四十小時。惟考量機關為搶救

重大災害（例如依災害防救法規定

進駐各級災害應變中心）、處理重大

突發事件（例如傳染病防治法第二

條第一項所稱之傳染病等無法預期

之重大事件）、辦理重大專案業務

（例如處理集會遊行活動、辦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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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之延長辦公時數，連同正常辦公時

數，每日不得超過十二小時；延長辦公

時數，每月不得超過八十小時。 

依第一項規定延長辦公時數，除

但書規定外，應於一個月內報主管機

關備查；第二項情形應經主管機關同

意，並以二個月期間為限，必要時得再

延長一個月。 

要法案、進行國際談判）或辦理季節

性（例如財稅機關每年定期辦理國

稅申報作業期間）、週期性工作（例

如僑務委員會年度辦理海外僑胞回

國參加十月慶典活動）等例外重要

性或緊急性業務，須即時回應並隨

情事變更應變，其延長辦公時數須

不受本法第十二條第三項本文原則

規定之限制，以符實需。經參考銓敘

部一百零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修正

發布之「公務人員因公猝發疾病或

因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審查

參考指引」第二點第四款第一目規

定，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三項但書，訂

定第一項及第二項延長辦公時數上

限之例外規定。各主管機關就例外

規定之適用應審慎評估其妥適性，

以維護公務員健康權。 

二、搶救重大災難、處理重大突發事件

或辦理重大專案業務等重要性或緊

急性之業務，公務員之延長辦公時

數雖得不受本法第十二條第三項本

文規定限制，惟仍應於事後報主管

機關備查。至季節性、週期性業務，

因具可預見性質，故應事先經主管

機關同意，惟延長辦公時數之情形，

以二個月期間為限，必要時經主管

機關同意後，得再延長一個月，爰於

第三項明定。 

第五條 辦公時間跨越二日者，應合併

計算為每日辦公時間。 

公務員於法定辦公時間以外仍受

機關指揮監督約束，無法自行運用之

待命時間，視為延長辦公時間。 

一、考量部分人員之辦公時間，有連續

在勤工作跨越二曆日之情形（例如

延長辦公至隔日凌晨），或輪班輪休

制人員依排班制有跨日為一班次之

情形，應併入前一日計算辦公時數，

以落實本辦法所定相關時數上限。

舉例而言，如輪班輪休人員之表定

班別為三月一日下午十一時至三月

二日上午八時，此段期間內之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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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應合併計算為三月一日辦公時

數。爰參酌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十七條，訂定第一項規定。 

二、依據一百十一年○月○日修正公布

之公務人員保障法第二十三條規定

及其修正說明，凡於長官監督命令

下，必須於辦公場所或指定處所，等

待或隨時準備執行勤（業）務，及如

基於管理需要，指派公務人員於法

定辦公時數以外，處理本職以外之

臨時性、突發性事務之特定期間值

班、值勤、值日（夜）等，均屬加班

時數。考量現行各機關因業務所需

及勤務強度密度不同，訂有待命服

勤、備勤、值班及值勤等不同勤務工

作內容，為實質保障公務員健康權，

以及避免機關以類此勤務名稱規避

本辦法所定相關時數上限，公務員

待命時間如仍受機關指揮監督約

束，無法自行運用（例如公務員於機

關指定場域待命等），應視為上班時

間或延長工作時間，爰訂定第二項

規定。 

第六條 公務員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

及放假日逢休息日之補假事項，依紀

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參酌週休二日辦法第三條規定，明定公

務員紀念日及節日之放假，及放假日逢

例假日之補假事項，依紀念日及節日實

施辦法規定辦理。 

第七條 全年無休服務民眾之各類人

員，應實施輪班輪休制度。 

輪班輪休人員於辦公日中，至少

應有連續一小時之休息，休息時間由

各機關（構）於辦公時間內調配之。 

輪班輪休人員之每日辦公時數，

依其服務機關（構）之輪班輪休制度排

定；延長辦公時數，連同正常辦公時

數，每日不得超過十二小時；延長辦公

時數每月不得超過八十小時。更換班

次時，至少應有連續十一小時之休息

一、第一項規定全年無休服務民眾之各

類人員應實施輪班輪休制度。另各

類人員之主管機關及所屬機關

（構），應依組織法規及相關作用法

規認定，舉例說明如下： 

（一）以警察人員為例，依警察法第三條

第一項規定，警察勤務制度及其他

全國性警察法制，由中央立法並執

行之，或交由直轄市、縣（市）執

行之，又內政部依警察法第三條第

一項規定制定警察勤務條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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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交通運輸、警察、消防、空勤、移

民、海岸巡防、醫療、關務、矯正、氣

象觀測人員，因應勤（業）務需要或有

其他特殊情形者，經主管機關同意，得

合理調整前二項辦公日中連續休息時

數、延長辦公時數及更換班次時連續

休息時間。 

輪班輪休人員每週二日之休息，

依其服務機關（構）之輪班輪休制度排

定，並得經主管機關同意，為下列之調

整： 

一、因業務需要，調整為每二週內有四

日之休息，或每四週內有八日之

休息。 

  二、因工作地點或其他特殊情形，需一

次出勤超過一個月者，調整休息

日集中於下次出勤前休畢。 

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機關（構）依前

四項所定，調整辦公日中連續休息時

數、辦公時數、延長辦公時數、更換班

次時連續休息時間及休息日數之規

定，應明定適用對象、特殊情形及時數

上、下限等相關事項。 

以，有關警察人員勤務相關事項之

主管機關即為內政部。故內政部依

本辦法訂定之警察人員勤務相關

規範，應一體適用於全國中央及地

方各級警察機關。 

（二）以消防人員為例，依內政部消防署

組織條例第二條規定，該署掌理消

防及災害防救政策、勤務之規劃、

推動、督導及考核事項。又現行內

政部（消防署）依其法定職權訂定

「消防勤務實施要點」以作為全國

消防勤務執行之依據，該要點第二

十點規定，直轄市、縣 (市) 消防

局及港務消防隊應擬訂消防勤務

細部實施要點，陳報內政部消防署

備查。故地方消防機關訂定之消防

勤務細部實施要點，仍應以內政部

(消防署)規定為據，並函報該署備

查。 

（三）以醫療人員而言，衛生福利部所屬

醫院、療養院之醫療人員，其主管

機關為衛生福利部；教育部所屬國

立大學校院附設醫院之醫療人員，

其主管機關為教育部；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榮民醫院之

醫療人員，其主管機關為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二、依本法第十二條第四項規定，輪班

輪休人員於辦公日中應給予適當之

連續休息時數。考量人員於辦公日

中需要有適度之休息時間恢復體

力，以保持一定的工作效率與生產

力，爰於第二項規定輪班輪休人員

於辦公日中至少應有連續一小時之

休息。又輪班輪休人員種類繁多，工

作性質不一，故連續休息時間由各

機關（構）依輪班輪休制度排定之每

日班表，妥為安排調配。至該連續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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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時數原則不計入辦公時數計算，

惟如仍受機關指揮監督約束，無法

自行運用（如於機關指定場域待

命），仍應計為辦公時數。 

三、第三項規定輪班輪休人員之辦公時

數、延長辦公時數及更換班次時連

續休息時間，說明如下： 

（一）考量輪班輪休人員每日辦公時

數，係由機關因應全年無休之勤

（業）務特性及整體人力調度需

要，預為排定人員依序於不同時

段輪替工作，形成輪班輪休人員

每日正常辦公時數有挪移調整之

情形，不同於一般行政機關公務

員正常辦公時數每日八小時，爰

依釋字第七八五號解釋意旨及本

法第十二條第三項、第六項規定，

明定輪班輪休人員之辦公時數依

其服務機關之輪班輪休制度排

定。 

（二）又參考銓敘部一百零九年十一月

二十四日修正發布之「公務人員

因公猝發疾病或因戮力職務積勞

過度以致死亡審查參考指引」第

二點第四款第一目規定，規範輪

班輪休人員延長辦公時數，連同

正常辦公時數，每日不得超過十

二小時，每月延長辦公時數不得

超過八十小時。至延長辦公時數

之計算方式，由各機關依排班制

度規範之，惟如超過政府行政機

關辦公日曆表所定當月上班日之

總辦公時數部分，均應列為當月

延長辦公時數，並以八十小時上

限為原則。 

（三）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五項規定意旨，

明定更換班次時至少應有連續十

一小時之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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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項規定交通運輸、警察、消防、

空勤、移民、海岸巡防、醫療、關務、

矯正、氣象觀測人員之時數調整，說

明如下： 

（一）考量公務員有遂行公共任務的責任

與義務，與民間企業之勞雇關係屬

私經濟領域行為存有差異，且政府

與公務員需維持國家社會正常運

作與回應民眾需求，並因應特殊環

境或緊急狀況、事件立即採取因應

措施。又交通運輸、警察、消防、

空勤、移民、海岸巡防、醫療、關

務、矯正、氣象觀測之業務多有涉

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應保留因

應勤（業）務需要或其他特殊情形

之較大調整彈性空間，爰明定該等

輪班輪休人員，經主管機關同意得

合理調整辦公日中連續休息時數、

延長辦公時數及更換班次連續休

息時間。至其他輪班輪休人員仍應

依第三項之原則性規定辦理。 

（二）所稱因應勤（業）務需要，係指勤

（業）務之執行須經由機關（構）採

特殊編組、訓練且負有高度自主判

斷責任致需編排連續較長服勤時

間、或為搶救重大災害、處理緊急

或重大突發事件、辦理重大專案業

務或辦理季節性、週期性工作等；

至其他特殊情形，包含服勤地點地

處海上、高山、偏遠或離島等地區，

因受限地理位置及交通便利性，而

需有例外規定者；或因國家考試制

度致人員甄補不及等結構性問題

(如警察人員依錄取人員考試等級

及所需資格條件，最長有24個月訓

練期之情形)，無法於短期時間內

補足人力等情形。主管機關並應就

上述勤（業）務需要及特殊情形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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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認定並通盤評估，以維護輪班輪

休人員之權益。 

（三）另本項所列之交通運輸等輪班輪休

人員，如其勤休規定未逾越第三項

之原則性規範或其他法律另有規

定者，則無需另訂勤休規定，併予

敘明。 

五、全年無休服務民眾之公務員，因其

星期六及星期日仍有出勤之必要，

為利勤務分配，爰依本法第十二條

第四項及第六項規定，於第五項明

定其每週二日之休息日依機關之輪

班、輪休制度排定。又考量機關業務

需要及公務員得彈性運用休息日，

故訂定但書第一款，得經主管機關

同意，為休息日數調整之規定。另部

分公務員因工作地點偏遠（如遠洋

海巡人員或玉山氣象站觀測員等），

或其他特殊情形（如空中勤務總隊

考量飛行安全及任務需求，採集中

上班與集中輪休特殊勤務制度，避

免機組員，頻繁返鄉舟車勞頓，影響

飛行安全），致有出勤超過一個月之

情形，為使是類人員能彈性運用休

息日及符合機關勤務需要，爰為但

書第二款規定。 

六、為落實保障輪班輪休人員之健康

權，爰於第六項明定主管機關或其

所屬機關（構）依前四項所為之相關

規定，就適用對象、特殊情形及時數

上、下限等事項，應有明確具體之規

範。 

第八條 公務員因第四條第一項、第二

項規定之情形延長辦公，或於休息日

出勤者，機關應於原因消滅後，排定給

予適當之補休假。 

公務員因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情

形，延長辦公超過本法第十二條第三項

本文規定之每日或每月時數上限，或因

延長辦公於休息日亦出勤，如未能及時

給予補休假，長期累積恐有過勞影響身

體健康之疑慮，爰明定機關給予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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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補休假之義務，以維護其健康。 

第九條 軍事機關之服勤事項，在基於

國防安全考量及因應戰備之需要下，

得由國防部視實際需要自行規定之。 

依實務運作情形，有關軍事機關之勤休

制度，向由國防部自行規定，爰參酌週休

二日辦法第四條第三項規定予以明定。 

第十條  主管機關應定期檢討所屬機關

（構）勤休制度之妥適性。 

主管機關依第四條及第七條所為

之備查、同意或調整，行政院認為有必

要時，得令其檢討改善。 

一、考量勤休制度對公務員健康權影響

重大，爰於第一項明定各主管機關

應定期檢討所屬機關（構）之勤休制

度安排妥適性，透過檢討非必要勤

務、業務流程簡化、資訊化或委外化

等方式，重新檢視人力運用狀況，就

勤休制度進行調整，並定期檢視訂

定工作時數例外規定之必要性，以

滾動修正方式減少工時過長的情

形，維護同仁健康權。爰課與主管機

關對其所屬機關（構）之勤休制度妥

適性應有督導之義務，以貫徹本辦

法有關服勤時數之規定。 

二、又第四條辦理緊急性或重要性等業

務延長公務員辦公時數，及第七條

輪班輪休人員勤休時數等事項，因

須配合機關勤務安排及業務屬性等

特殊情事，爰於第四條第三項、第七

條第四項及第五項訂有經主管機關

備查、同意或調整之規定。惟此類情

形，對公務員健康權影響重大，爰於

第二項明定行政院認有必要時，得

本於指揮權就所屬二級機關、獨立

機關之備查、同意或調整情形，命該

等主管機關檢討改善。至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行政院本於監督權亦得

要求檢討改善。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年○月○日施

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